
2014.09.30 修訂 

 

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

眼動儀外借(攜出)切結書 

 
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願向數位學習與教育

研究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申請借用_____眼動儀，並同意承擔因人為操作不當導

致儀器損壞之維修費用以及眼動儀教育訓練之講師費，特立切結書事項如下： 

 

1. 確實遵守眼動儀使用之規定。 

2. 乙方同意於借用期間善盡保管責任，否則甲方將通知乙方指導教授，並可隨

時收回眼動儀且保有再次借出之絕對權，乙方絕無異議或要求續借。 

3. 眼動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使用或保管不當，致發生損害設備者，其賠償與教

育訓練費之責任由乙方完全負責。 

4. 乙方登記借用後，若欲取消借用但未於預計借用日期兩天前向所辦提出取消，

則不得在該次預計借用日期開始之 30 天內提出借用申請。 

倘違反上述切結事項，甲方得隨時終止與乙方間之借用權，並立即收回眼動儀。 

 

      此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（姓名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號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